
郝洪林：

本院受理原告凌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民初 1629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郝洪林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凌传借款本金 70000元、逾期利息
10803.49元，并按照年利率3. 65%的标准支付欠付本金自2019年8
月20日起至本金实现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
费2044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西2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闫丽娟：

本院受理原告刘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4667号
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闫丽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偿还原告刘萍借款18000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
理费125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2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532号

侯庆：

本院受理原告薛静诉被告郑士银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15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侯庆偿
还原告牛水仙借款本金9000元，利息99.68元，共计9099.6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40元，共计490元，由被告侯庆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石富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古金鹏、豆馨、石富林、许雷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2900号民事判决书
（内容：一、被告古金鹏、豆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 43933.36元、利息 2347.9元，本息共计 46281. 26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6月 8
日），2022年6月8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清
偿之日止；二、被告石富林、许雷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石富林、许雷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古金鹏、豆馨追偿。案件受理费958元、公告费440元，共计1398元，由被告古金鹏、豆
馨、石富林、许雷共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
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2731号

宁夏骏马物流有限公司、焦立蓉：

本院受理原告李兴成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
初127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焦立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兴成运费 100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二、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焦
立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1386号

张军：

本院受理原告肖建民与被告
江苏生太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被告江苏生太环境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不服我院（2022）宁
0181民初 1386号民事判决书，向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信访大厅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
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徐海：

原告徐淑娟与被告徐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354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徐淑
娟偿还借款51000元；二、驳回原告徐淑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32元、公告费 600元，合
计 3532元，由原告徐淑娟负担 1797元，由被告徐海负担 1735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3057号

李学忠：

本院受理原告李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305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李学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偿还原告李涛借款本金 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 2022年 8月 11
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案
件受理费3212元，由被告李学忠负担 1050元，由原告李涛负担2162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李学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3036号

宁夏龙贺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何强林诉你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303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宁夏龙贺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何强林劳务费5000元及利息（自
2022年 5月 10日起，以 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本判决
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夏
龙贺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恢1778号

青铜峡市国力商贸有限公司、马生国、宁夏泰瑞斯特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广元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青铜峡市国力商贸有限公司、马
生国、宁夏泰瑞斯特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能履
行本院作出的（2020）宁0106民初115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依法对
被执行人马生国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356号长城花园西区1号商住楼2单元802室（产
权证号 2013035608）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启动评估、拍卖程序。现依法公告通知你们于 2023年 1
月4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8室抽签选取评估机构，
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2月6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8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10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无异议；于2023年2月27日上午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8室领取拍卖执行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
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
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中月：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喜来屋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诉你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1.
被告支付原告居间服务费 736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2022）宁0121民初4632号民
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检察院
监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答
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
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禹春喜：

本院受理原告李健诉被告禹春喜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21民初 3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禹春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李
健装修款 4000元；二、驳回原告李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66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李健负担 301元，被告禹
春喜负担665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惠林：

本院受理原告马富花与你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205民初 225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惠林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马富
花各项损失共计 19454. 75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红果子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民事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石嘴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3311号

高磊:

原告高峰与被告高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202民初331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书主要内容：被告高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高峰
借款 100000元，利息 16100元，合计 116100元；2022年 8月之
后的利息按每月 700元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
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58元，由原告高峰
负担374元，被告高磊负担258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高磊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恢1685号

白玉虹、刘锦峰：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荣信典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白玉虹、刘锦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
执行人未能履行本院作出的（2015）金民商初字第 61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依法对
被执行人白玉虹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南薰东路富力城 3号楼 806室（产权证号：2015003724）房屋及其土地使用
权启动评估、拍卖程序。现依法公告通知你们于 2023 年 1月 4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 208室抽签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 2023年 2月 6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208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 10日内
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无异议；于 2023年 2月 27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208室领取拍卖执行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罗静、陈峰：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丽辉与被告罗静、陈峰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202民初 3356号民事判决：一、被告
罗静、陈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
张丽辉支付房屋租金 7500元；二、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罗静、陈峰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201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张西兵：

本院受理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公司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剩余未付租金
64536.17元，留购价 1元，自 2018年 12月 24日起至 2021年 5月 24日逾期 882
天，违约金25397.79元，逾期总额89934. 96元。（之后的违约金以租金64536.17
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自2021年5月25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清租金之日
止）；2.请求对被告所有的车牌号为宁DCE695的车辆行使抵押权，对该车辆价
款优先受偿；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
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彦兵：

本院受理原告司玉霞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次性退
还录制费6000元整；2.判令被告自2020年9月13日起按
照录制费年利率4.9%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直至付
清全部录制费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
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彦兵：

本院受理原告马彦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次性退还录制费 7300元整；2.判令被告自 2020年 11月 1日起
按照录制费年利率 4.9%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直至付清全部录制费之日止；3.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余海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
信贷中心与被告余海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18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丹丹、白晓虎、听风堂（银川）养生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志超与听风堂（银
川）养生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2021）宁
0106民初15533号民事调解书过程中，王志超申请
追加杨丹丹、白晓虎为本案被执行人，现本案已审
查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06执异
240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807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军鼎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陈军：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永祥与被执行人宁夏
军鼎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鼎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的（2021）宁 0106民初 10673号民事判
决书过程中，申请人张永祥向本院提出追加申请，现
本案已审查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执异 272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807室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建科伟业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杨志科、朱俊生：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众诚普安商贸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宁夏建科伟业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杨志
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2020）宁 01民终 2888号民事判决
书过程中，申请人宁夏众诚普安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
出追加申请，现本案已审查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执异 241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7室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秉乾：

本院受理的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民初 11568号民事判决，判
决如下：被告刘秉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向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支付物业服务费 3899.23 元、电梯费
1920元、违约金 1745.77元；并由你承担
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20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海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04民初11550号民事判决，判
决如下：被告田海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向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支付物业服务费 3991.20 元、电梯费
1920元、违约金 1773.36元；并由你承担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20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4民终1585号

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2022）宁 04 民终
1585号上诉人银川第一市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继
廷、原审第三人宁夏粮食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连廷军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凤凰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万学明、马学云、吕振宇、张文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与你们建设工程
施工纠纷一案，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宁夏凤凰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7
年8月24日签订的《宁夏凤凰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兰山关爱护理院）室内改造装修及院区配套工程项目施工承包合
同》；解除原告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宁夏凤凰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1日签订的《宁夏
凤凰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兰山关爱护理院）2#护理楼2#地下停车场扩建项目施工承包协议书》；解除原告甘肃华成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宁夏凤凰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医养中心装饰装修改造工程项目的合同关系；二、被告
宁夏凤凰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原告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华成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保证金80万元；以3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9月1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
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4倍计付；以 5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 2018年 2月 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
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被告万学明、马学云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四、驳回原告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宁夏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32元、公告费1300元，
合计17932元，由被告宁夏凤凰园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万学明、马学云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华辰天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汤晓巍与被告宁夏华辰天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895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解除原告汤晓巍与被告宁夏华辰天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合
同编号：HCTZ00010），解除日期为 2022年 8月 22日；
被告被告宁夏华辰天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汤晓巍工程款 25000元；驳
回原告汤晓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50元，
原告汤晓巍负担 172元，被告宁夏华辰天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负担 478元；公告费 800元，由被告宁夏华辰
天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实创家居装饰集团（银川）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嘉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你
公司及张宇情物业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于 2022年 11月 28日申请追加
胡泽为本案第三人。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参加
诉讼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线上云
审或线下方式进行）。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德翰霆木门经营部：

本院受理原告顾莹莹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德翰霆木门经营部、上海红星美凯龙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索菲亚华鹤门业有限公司、第三人银川悦家快捷酒店有
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宁0106民
初137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原告顾莹莹与被告银川市兴
庆区德翰霆木门经营部之间建立的装饰装修合同关系；二、被告银川市兴庆区德翰霆
木门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顾莹莹装修工程款64197.05元；三、
被告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原告顾莹莹装修工程款160000元；四、驳回原告顾莹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960元，由原告顾莹莹负担5067元，由被告银川市兴庆区德翰霆木门经营部负担1115
元，由被告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负担 2778元；鉴定费 5000
元，由原告顾莹莹负担2550元，由被告银川市兴庆区德翰霆木门经营部负担2450元；
公告费500元，由被告银川市兴庆区德翰霆木门经营部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 7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银川夜游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在受理原告宁夏思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阅海湾中央
商务区管理委员会、苏州园林营造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中，原告申请追加你公司为被告，本院予以准许。原告请求判
令：一、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300000元（最终以司法鉴定结果为
准）并承担损失 47492.40元（暂按 300000元计算，计算基数最终按司法鉴
定结果为准，损失暂计算至2022年6月21日，最终损失金额以全部欠款付
清日为准），共计347492.40元；二、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追加被告申请书、（2022）
宁0106民初10341号民事裁定书（保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告知书、扫黑除恶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初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韦玉梅与被告宁夏初啼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被告宁夏初啼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返还原告韦玉梅 162800元及其按照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以 162600元为
基数按 2022年 7月 20日公布 1年期 LPR的 3.7%计算，暂从
2021年 4月 24日计算至 2022年 8月 15日，共计 7878.75元）；
二、诉讼费用由被告宁夏初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诉讼
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
通程序独任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亦荣：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瑜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0423民初1140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张亦荣于本判决生效
后 30日内偿还原告李瑜借款 3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张亦荣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隆德县人民法院

赵慧超：

本院受理原告海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402民初 6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赵慧
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海强支付运输费5555元；二.驳回原告
海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赵慧超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叶江宏、康晓凤、戴晓东、薛英：

本院受理原告王娟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
判决被告叶江宏、康晓凤偿还原告王娟为其代偿的代偿金
227337.66 元，由被告戴晓东、薛英在担保责任范围内承担
81007.24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苏天胜、赵建华：

本院受理原告惠农区宏宝建筑模板租赁站诉被告苏天胜、赵建华、宁夏亘利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2.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
告租赁费235707.32元，违约金70712.2元；退还原告钢管6046.5米、扣件3745个、顶丝
（可调顶托）124 个，如不能退还则按照合同约定赔偿原告 109038 元，以上合计
415457.52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杨志忠：

原告马进虎诉被告杨志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57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马
进虎与被告杨志忠达成的购草协议，自2022年10月19日解除；二、被告杨
志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马进虎返还购草款 1万元。案
件受理费25元（立案时已减半收取）、公告费600元，合计625元，由被告杨
志忠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金贵人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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